淮安区2025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我局根据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关于印发《2024-2026年江苏省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农机〔2024〕19 号）精神，规范组织实施全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工作，现将2025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小结如下：
1. 总体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2025年下达我区中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1302万元、省级资金573万元，2024年结余资金961万元，全年可以资金2836万元。我区全年受理农机购置补贴申请份数1127 份，收益农户为898户，享受补贴机具为1292台，使用补贴资金共2103.926万元。全年向区财政提交十一批补贴申请结算资料，已兑付补贴资金2022.048万元，剩余资金81.878万元在等待财政资金调度兑付。2025年报废更新使用购机补贴资金4.221万元，2025年结余资金728.3676万元。
1. 主要开展工作
1.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等方面宣传。一是通过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农机驾校培训、农机经销企业机具销售、乡镇农机购置补贴办理及农业机械证牌大厅办证等窗口进行宣传；二是结合跨区作业证发放进行宣传；三是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及送科技下乡活动进行宣传。通过发放购置补贴政策明白纸、农机购置补贴办理流程和补贴额一览表等，大大提高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知晓率。
2.做好申请农机购置补贴限时办理工作。
镇（街）、区级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人员认真按照《淮安区2024-2025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要求开展工作，及时受理购机者补贴申请，对不符合补贴申请条件的说明原因原渠道退回；对符合补贴申请条件的按时进行核验，核验合格后提交区局进行复核，同时分批上报补贴资金结算意见和审核资料，区局对镇（街）农村工作局报送的购机者信息等资料与系统数据进行核对，无误后出具补贴资金结算审核意见报区财政局，力争在办理时间不超时。2025年全年我区无超时办理申请。
3.强化购机补贴监督检查。
按照购机补贴检查相关要求，对补贴相关资料进行形式审核，对补贴机具进行核验，对本辖区内经销商开展监督检查。开展了机具8次检查，抽查比例超过10%，未发现异常情况。
4.做好购机者农机购置补贴咨询和投诉工作。
一是公布淮安区农机购置补贴咨询和投诉电话；二是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解释答复工作。对购机者咨询购机补贴款兑付或购机补贴政策情况进行耐心解释，并及时给予回复，宣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和补贴申请办理流程。2025年共接到24个投诉工单，均及时答复咨询投诉人。
5.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今年5月份以来，按照省、市上级部门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要求，我们对2021年以来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自查，发现了4个问题，均已完成整改。具体情况如下：
问题1： 2023年存在少量补贴办理超时问题，2023年农机审核环节超时6户、14台，涉及资金19.34万元。整改情况：我区严格执行限时办理规定，一方面要求镇街和区购机补贴工作人员每天登录系统，及时查看和受理信息；另一方面增加结算批次，确保资金及时兑付。2024年以来未发生超时情况。
问题2：漕运欣荣家庭农场重复补贴问题。整改情况：发现问题后，淮安区农业农村局立即召集科技科、综合科、计财处、农机化中心等相关科室研究问题整改措施，将情况及时和区派驻纪检组沟通，并向市主管局汇报，最后确定该家庭农场退还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后，再安排项目购机资金报账。6月6日该家庭农场已将2.67万元购机补贴资金退还至区财政专户，我局对该家庭农场作出了禁止两年申报家庭农场扶持项目的处理决定。
[bookmark: OLE_LINK31]问题3：漕运蛙声家庭农场重复补贴问题。整改情况：发现问题后，淮安区农业农村局立即召集科技科、综合科、计财处、农机化中心等相关科室研究问题整改措施，将情况及时和区派驻纪检组沟通，并向市主管局汇报，最后确定该家庭农场退还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后，再安排项目购机资金报账。6月5日该家庭农场已将1.07万元购机补贴资金退还至区财政专户，我局对该家庭农场作出了禁止两年申报优势种苗示范基地项目的处理决定。
问题4：平桥镇1台收割机未喷“2024年江苏补贴机具”和监督电话字样。8月20日在机具检查中发现，平桥镇谭庄村丁玉春2024年购买的1台收割机未按要求喷“2024年江苏补贴机具”和监督电话。发现后立即联系经销商要求补喷整改，已于8月22日补喷整改到位。
三、下一步计划
1.加快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兑付，力争按时完成兑付。
按照序时进度，及时将资金结算意见提交区财政部门，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力争按时完成兑付。
2.继续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等方面宣传
继续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宣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进一步提高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知晓率。
3、继续做好专项整治相关工作。
对专项整治中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建立健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长效监管机制，形成务实的整治成果。



                        

